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289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蘇弘格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呂秋𧽚律師

            彭繹豪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藥事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11年度訴字第120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96號；併辦案號：臺

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8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所科處之刑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蘇弘格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判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

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

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

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

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

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

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

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

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

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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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

否的判斷基礎。

　㈡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蘇弘格（下稱被告）對原審判決

聲明不服，並於法定期間提起上訴，惟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

判程序中表明：對原判決犯罪事實、罪名、沒收部分均不爭

執，僅對量刑部分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46、147、188、1

89頁），是認被告只對原審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依據前述

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

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二、原審之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2條第1項之輸入禁藥罪、刑法

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原審判決未

記載刑法第216條條文，顯係單純漏載，並未影響原審認事

用法之正確性）、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未遂罪、菸

酒管理法第45條第2項輸入私菸罪。

　㈡被告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

吸收，不另論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

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輸入禁藥罪處斷。

　㈢被告利用不知情之華興公司人員遂行其輸入禁藥犯行，為間

接正犯。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有其事實欄所載之罪，事證明確予以論處，固非

無見。惟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稱犯罪後之態度，本屬主

觀事項，包括行為人犯罪後，有無悔悟等情形；犯後態度如

何，尤足以測知其人刑罰適應性之强弱。被告在緘默權保障

下所為之任意陳述，而坦承犯行，不惟可節省訴訟勞費，使

明案速判，更屬其人格更生之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之

審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08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否認犯罪，並仍飾詞辯稱本案

發生緣由，係因日本出貨之業者不慎混裝原本預定出貨給其

他公司之商品等語，難認有悔悟之意；惟於上訴至本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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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表明其承認犯罪，不再爭執犯罪事實，足認為被告犯罪

後態度已有變更，並開始能反省自身行為不是，是認原審量

刑之審酌事項已有變動。原審未及審酌上開量刑情狀予以量

處適當之刑，被告上訴本院請求從輕量刑，尚稱有據，原判

決量刑即難以維持，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予以

撤銷改判。

四、量刑

　㈠爰審酌被告為謀求不法利益，猶甘冒查緝風險輸入本案禁

藥、私菸，及為不實登載裝箱單之行為，除侵害藥商之合法

權利，更影響國家財稅經濟、菸品管理及交易秩序，所為實

有不該，惟念及相關禁藥、私菸未及流入市面即遭全數查

獲，其犯罪所生危害已有所減輕，及本次被告違法輸入之物

品大多數為一般日常生活用品，僅原審判決附表編號103、1

04、107之8ML及12ML裝之眼藥水、止痛貼布含有藥事法所管

制輸入之禁藥成分，又該等眼藥水、止痛貼布均為在日本合

法上市銷售之商品，是被告犯行對於國民健康、用藥安全之

危害程度較輕；再衡酌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雖否認犯

罪，圖卸刑責，態度難稱良好，但於上訴至本院後，則坦承

犯行，尚可認為其已開始有悔改反省自身過錯之意思，並於

一定程度節省司法機關追訴犯罪之資源，兼衡被告於本案犯

行前，曾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4年

簡字第157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緩刑2年，其於此一經

歷後，卻未能謹慎行事，而為本案違法輸入禁藥之犯行，及

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及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92

頁），並考量其他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㈡至於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被告係因為在108年疫情期間，

臺日之間無法自由進出，有客戶希望被告攜帶日本藥妝商品

進來臺灣，被告禁不起客戶要求，才為本案犯行等語，但本

案被告犯行時間為108年2月，而新冠肺炎疫情係於109年始

開始蔓延，故被告犯案之動機顯與新冠肺炎疫情無關，辯護

人所陳情詞，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併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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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另被告雖曾因妨害自由、竊盜等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以104年度簡字第4019號判決判處罪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

刑7月確定，而於104年11月3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惟檢察

官於原審並未主張被告再犯本案有特別之惡性及對刑罰之反

應力薄弱情形，亦未上訴對於原審未論以累犯表明不服，故

本院亦無從審酌是否依累犯加重其刑，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唐道發提起公訴，檢察官何治蕙移送併辦，檢察官

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藥事法第82條

製造或輸入偽藥或禁藥者，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億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2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5000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0

0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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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

萬5000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菸酒管理法第45條

產製私菸、私酒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但查

獲物查獲時現值超過新臺100萬元者，處查獲物查獲時現值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罰鍰，最高以新臺幣1000萬元為限。

輸入私菸、私酒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

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金。

產製或輸入私菸、私酒未逾一定數量且供自用，或入境旅客隨身

攜帶菸酒，不適用前2項之規定。

入境旅客隨身攜帶菸酒超過免稅數量，未依規定向海關申報者，

超過免稅數量之菸酒由海關沒入，並由海關分別按每條捲菸、每

磅菸絲、每25支雪茄或每公升酒處新臺幣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罰鍰，不適用海關緝私條例之處罰規定。

第3項所稱之一定數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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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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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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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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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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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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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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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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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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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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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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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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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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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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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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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呂秋𧽚律師
            彭繹豪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藥事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20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96號；併辦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8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所科處之刑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蘇弘格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判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蘇弘格（下稱被告）對原審判決聲明不服，並於法定期間提起上訴，惟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表明：對原判決犯罪事實、罪名、沒收部分均不爭執，僅對量刑部分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46、147、188、189頁），是認被告只對原審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二、原審之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2條第1項之輸入禁藥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原審判決未記載刑法第216條條文，顯係單純漏載，並未影響原審認事用法之正確性）、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未遂罪、菸酒管理法第45條第2項輸入私菸罪。
　㈡被告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輸入禁藥罪處斷。
　㈢被告利用不知情之華興公司人員遂行其輸入禁藥犯行，為間接正犯。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有其事實欄所載之罪，事證明確予以論處，固非無見。惟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稱犯罪後之態度，本屬主觀事項，包括行為人犯罪後，有無悔悟等情形；犯後態度如何，尤足以測知其人刑罰適應性之强弱。被告在緘默權保障下所為之任意陳述，而坦承犯行，不惟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速判，更屬其人格更生之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之審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08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否認犯罪，並仍飾詞辯稱本案發生緣由，係因日本出貨之業者不慎混裝原本預定出貨給其他公司之商品等語，難認有悔悟之意；惟於上訴至本院後，被告表明其承認犯罪，不再爭執犯罪事實，足認為被告犯罪後態度已有變更，並開始能反省自身行為不是，是認原審量刑之審酌事項已有變動。原審未及審酌上開量刑情狀予以量處適當之刑，被告上訴本院請求從輕量刑，尚稱有據，原判決量刑即難以維持，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四、量刑
　㈠爰審酌被告為謀求不法利益，猶甘冒查緝風險輸入本案禁藥、私菸，及為不實登載裝箱單之行為，除侵害藥商之合法權利，更影響國家財稅經濟、菸品管理及交易秩序，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相關禁藥、私菸未及流入市面即遭全數查獲，其犯罪所生危害已有所減輕，及本次被告違法輸入之物品大多數為一般日常生活用品，僅原審判決附表編號103、104、107之8ML及12ML裝之眼藥水、止痛貼布含有藥事法所管制輸入之禁藥成分，又該等眼藥水、止痛貼布均為在日本合法上市銷售之商品，是被告犯行對於國民健康、用藥安全之危害程度較輕；再衡酌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雖否認犯罪，圖卸刑責，態度難稱良好，但於上訴至本院後，則坦承犯行，尚可認為其已開始有悔改反省自身過錯之意思，並於一定程度節省司法機關追訴犯罪之資源，兼衡被告於本案犯行前，曾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4年簡字第157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緩刑2年，其於此一經歷後，卻未能謹慎行事，而為本案違法輸入禁藥之犯行，及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及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92頁），並考量其他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㈡至於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被告係因為在108年疫情期間，臺日之間無法自由進出，有客戶希望被告攜帶日本藥妝商品進來臺灣，被告禁不起客戶要求，才為本案犯行等語，但本案被告犯行時間為108年2月，而新冠肺炎疫情係於109年始開始蔓延，故被告犯案之動機顯與新冠肺炎疫情無關，辯護人所陳情詞，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併予說明。
　㈢另被告雖曾因妨害自由、竊盜等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4年度簡字第4019號判決判處罪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而於104年11月3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惟檢察官於原審並未主張被告再犯本案有特別之惡性及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情形，亦未上訴對於原審未論以累犯表明不服，故本院亦無從審酌是否依累犯加重其刑，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唐道發提起公訴，檢察官何治蕙移送併辦，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藥事法第82條
製造或輸入偽藥或禁藥者，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5000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菸酒管理法第45條
產製私菸、私酒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但查獲物查獲時現值超過新臺100萬元者，處查獲物查獲時現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鍰，最高以新臺幣1000萬元為限。
輸入私菸、私酒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金。
產製或輸入私菸、私酒未逾一定數量且供自用，或入境旅客隨身攜帶菸酒，不適用前2項之規定。
入境旅客隨身攜帶菸酒超過免稅數量，未依規定向海關申報者，超過免稅數量之菸酒由海關沒入，並由海關分別按每條捲菸、每磅菸絲、每25支雪茄或每公升酒處新臺幣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罰鍰，不適用海關緝私條例之處罰規定。
第3項所稱之一定數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289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蘇弘格




選任辯護人  呂秋𧽚律師
            彭繹豪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藥事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11年度訴字第120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96號；併辦案號：臺
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8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所科處之刑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蘇弘格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判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
    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
    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
    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
    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
    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
    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
    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
    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
    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
    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
    的判斷基礎。
　㈡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蘇弘格（下稱被告）對原審判決
    聲明不服，並於法定期間提起上訴，惟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
    判程序中表明：對原判決犯罪事實、罪名、沒收部分均不爭
    執，僅對量刑部分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46、147、188、1
    89頁），是認被告只對原審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依據前述
    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
    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二、原審之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2條第1項之輸入禁藥罪、刑法第
    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原審判決未記
    載刑法第216條條文，顯係單純漏載，並未影響原審認事用
    法之正確性）、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未遂罪、菸酒
    管理法第45條第2項輸入私菸罪。
　㈡被告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
    吸收，不另論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
    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輸入禁藥罪處斷。
　㈢被告利用不知情之華興公司人員遂行其輸入禁藥犯行，為間
    接正犯。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有其事實欄所載之罪，事證明確予以論處，固非
    無見。惟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稱犯罪後之態度，本屬主
    觀事項，包括行為人犯罪後，有無悔悟等情形；犯後態度如
    何，尤足以測知其人刑罰適應性之强弱。被告在緘默權保障
    下所為之任意陳述，而坦承犯行，不惟可節省訴訟勞費，使
    明案速判，更屬其人格更生之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之
    審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08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否認犯罪，並仍飾詞辯稱本案
    發生緣由，係因日本出貨之業者不慎混裝原本預定出貨給其
    他公司之商品等語，難認有悔悟之意；惟於上訴至本院後，
    被告表明其承認犯罪，不再爭執犯罪事實，足認為被告犯罪
    後態度已有變更，並開始能反省自身行為不是，是認原審量
    刑之審酌事項已有變動。原審未及審酌上開量刑情狀予以量
    處適當之刑，被告上訴本院請求從輕量刑，尚稱有據，原判
    決量刑即難以維持，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予以
    撤銷改判。
四、量刑
　㈠爰審酌被告為謀求不法利益，猶甘冒查緝風險輸入本案禁藥
    、私菸，及為不實登載裝箱單之行為，除侵害藥商之合法權
    利，更影響國家財稅經濟、菸品管理及交易秩序，所為實有
    不該，惟念及相關禁藥、私菸未及流入市面即遭全數查獲，
    其犯罪所生危害已有所減輕，及本次被告違法輸入之物品大
    多數為一般日常生活用品，僅原審判決附表編號103、104、
    107之8ML及12ML裝之眼藥水、止痛貼布含有藥事法所管制輸
    入之禁藥成分，又該等眼藥水、止痛貼布均為在日本合法上
    市銷售之商品，是被告犯行對於國民健康、用藥安全之危害
    程度較輕；再衡酌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雖否認犯罪，圖
    卸刑責，態度難稱良好，但於上訴至本院後，則坦承犯行，
    尚可認為其已開始有悔改反省自身過錯之意思，並於一定程
    度節省司法機關追訴犯罪之資源，兼衡被告於本案犯行前，
    曾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4年簡字第1
    57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緩刑2年，其於此一經歷後，
    卻未能謹慎行事，而為本案違法輸入禁藥之犯行，及被告自
    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及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92頁），並
    考量其他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㈡至於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被告係因為在108年疫情期間，臺
    日之間無法自由進出，有客戶希望被告攜帶日本藥妝商品進
    來臺灣，被告禁不起客戶要求，才為本案犯行等語，但本案
    被告犯行時間為108年2月，而新冠肺炎疫情係於109年始開
    始蔓延，故被告犯案之動機顯與新冠肺炎疫情無關，辯護人
    所陳情詞，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併予說明。
　㈢另被告雖曾因妨害自由、竊盜等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以104年度簡字第4019號判決判處罪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
    刑7月確定，而於104年11月3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惟檢察
    官於原審並未主張被告再犯本案有特別之惡性及對刑罰之反
    應力薄弱情形，亦未上訴對於原審未論以累犯表明不服，故
    本院亦無從審酌是否依累犯加重其刑，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唐道發提起公訴，檢察官何治蕙移送併辦，檢察官
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藥事法第82條
製造或輸入偽藥或禁藥者，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億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2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億5000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0
0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
萬5000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菸酒管理法第45條
產製私菸、私酒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但查
獲物查獲時現值超過新臺100萬元者，處查獲物查獲時現值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罰鍰，最高以新臺幣1000萬元為限。
輸入私菸、私酒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
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金。
產製或輸入私菸、私酒未逾一定數量且供自用，或入境旅客隨身
攜帶菸酒，不適用前2項之規定。
入境旅客隨身攜帶菸酒超過免稅數量，未依規定向海關申報者，
超過免稅數量之菸酒由海關沒入，並由海關分別按每條捲菸、每
磅菸絲、每25支雪茄或每公升酒處新臺幣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罰鍰，不適用海關緝私條例之處罰規定。
第3項所稱之一定數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289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蘇弘格




選任辯護人  呂秋𧽚律師
            彭繹豪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藥事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20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96號；併辦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8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所科處之刑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蘇弘格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判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蘇弘格（下稱被告）對原審判決聲明不服，並於法定期間提起上訴，惟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表明：對原判決犯罪事實、罪名、沒收部分均不爭執，僅對量刑部分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46、147、188、189頁），是認被告只對原審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二、原審之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2條第1項之輸入禁藥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原審判決未記載刑法第216條條文，顯係單純漏載，並未影響原審認事用法之正確性）、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未遂罪、菸酒管理法第45條第2項輸入私菸罪。
　㈡被告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輸入禁藥罪處斷。
　㈢被告利用不知情之華興公司人員遂行其輸入禁藥犯行，為間接正犯。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有其事實欄所載之罪，事證明確予以論處，固非無見。惟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稱犯罪後之態度，本屬主觀事項，包括行為人犯罪後，有無悔悟等情形；犯後態度如何，尤足以測知其人刑罰適應性之强弱。被告在緘默權保障下所為之任意陳述，而坦承犯行，不惟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速判，更屬其人格更生之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之審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08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否認犯罪，並仍飾詞辯稱本案發生緣由，係因日本出貨之業者不慎混裝原本預定出貨給其他公司之商品等語，難認有悔悟之意；惟於上訴至本院後，被告表明其承認犯罪，不再爭執犯罪事實，足認為被告犯罪後態度已有變更，並開始能反省自身行為不是，是認原審量刑之審酌事項已有變動。原審未及審酌上開量刑情狀予以量處適當之刑，被告上訴本院請求從輕量刑，尚稱有據，原判決量刑即難以維持，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四、量刑
　㈠爰審酌被告為謀求不法利益，猶甘冒查緝風險輸入本案禁藥、私菸，及為不實登載裝箱單之行為，除侵害藥商之合法權利，更影響國家財稅經濟、菸品管理及交易秩序，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相關禁藥、私菸未及流入市面即遭全數查獲，其犯罪所生危害已有所減輕，及本次被告違法輸入之物品大多數為一般日常生活用品，僅原審判決附表編號103、104、107之8ML及12ML裝之眼藥水、止痛貼布含有藥事法所管制輸入之禁藥成分，又該等眼藥水、止痛貼布均為在日本合法上市銷售之商品，是被告犯行對於國民健康、用藥安全之危害程度較輕；再衡酌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雖否認犯罪，圖卸刑責，態度難稱良好，但於上訴至本院後，則坦承犯行，尚可認為其已開始有悔改反省自身過錯之意思，並於一定程度節省司法機關追訴犯罪之資源，兼衡被告於本案犯行前，曾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4年簡字第157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緩刑2年，其於此一經歷後，卻未能謹慎行事，而為本案違法輸入禁藥之犯行，及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及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92頁），並考量其他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㈡至於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被告係因為在108年疫情期間，臺日之間無法自由進出，有客戶希望被告攜帶日本藥妝商品進來臺灣，被告禁不起客戶要求，才為本案犯行等語，但本案被告犯行時間為108年2月，而新冠肺炎疫情係於109年始開始蔓延，故被告犯案之動機顯與新冠肺炎疫情無關，辯護人所陳情詞，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併予說明。
　㈢另被告雖曾因妨害自由、竊盜等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4年度簡字第4019號判決判處罪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而於104年11月3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惟檢察官於原審並未主張被告再犯本案有特別之惡性及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情形，亦未上訴對於原審未論以累犯表明不服，故本院亦無從審酌是否依累犯加重其刑，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唐道發提起公訴，檢察官何治蕙移送併辦，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藥事法第82條
製造或輸入偽藥或禁藥者，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5000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菸酒管理法第45條
產製私菸、私酒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但查獲物查獲時現值超過新臺100萬元者，處查獲物查獲時現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鍰，最高以新臺幣1000萬元為限。
輸入私菸、私酒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金。
產製或輸入私菸、私酒未逾一定數量且供自用，或入境旅客隨身攜帶菸酒，不適用前2項之規定。
入境旅客隨身攜帶菸酒超過免稅數量，未依規定向海關申報者，超過免稅數量之菸酒由海關沒入，並由海關分別按每條捲菸、每磅菸絲、每25支雪茄或每公升酒處新臺幣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罰鍰，不適用海關緝私條例之處罰規定。
第3項所稱之一定數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